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科技”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绿通科技《2024 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保荐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工作 

兴业证券保荐代表人审阅了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查阅了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文件、公司各项业务和管理制度、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等，审阅了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

行了核查。 

二、公司对内部控制情况的总体评价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三、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鉴证意见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司农专字

[2025]24009140027 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意见如下：“我们认为，绿通

科技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基本反映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2024 年 7 月 1 日，新《公司法》及《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正式施行。为贯彻落实新《公司法》，中国证

监会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集中修改、废止部分新《公司法》配套规章、规范性文

件。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等内部监督机

构调整的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应当在 2026 年 1 月 1 日前调整到位。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及时修订内部制度文件，持续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

遵守资本市场规范，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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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张华辉                 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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